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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人社发〔2022〕234号

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攀 枝 花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做好培训政策过渡期补贴性职业

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市级有关部门、单

位，各企业、职业（技工院校）、职业培训机构：

现将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

好过渡期职业技能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办发〔2020〕

5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就政策过

渡期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有关要求做进一步明确。

一、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过渡期为 2022年 1月 1日起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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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国家、省、市出台新的培训政策为止。

二、全市提升行动专账结余资金，用于支付提升行动期间开

展的已审待拨培训补贴资金，不再用于 2022年开展的培训项目。

过渡期内可享受补贴性培训人员范围及培训项目按照财政厅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川财社〔2019〕38号）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等 5部门《关于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

兴的实施意见》（攀人社发〔2022〕143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一）享受对象：脱贫人口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（含技工

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）、

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城

镇登记失业人员（以下简称五类人员）；省内普通高校全日制非

毕业年度在校大学生（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

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在校学生，以下简称在校大学生）；符合条

件的企业职工。

（二）培训项目：五类人员及在校大学生可参加就业技能培

训（含专项职业能力培训）和创业培训；企业可组织签订 1年以

上劳动合同新录用的五类人员，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1年内，

开展岗前技能培训、短期岗位技能培训、技能等级提升培训、高

危行业安全技能培训等在岗培训；企业可组织签订 1年以上劳动

合同的在职在岗职工，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、以取得技师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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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等级证书）为目的技能等级提升培

训；企业可组织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，且具备高级技师职业资

格（技能等级）的在职在岗职工开展短期岗位技能培训和高级技

师岗位技能提升培训。

三、培训学时要求和补贴标准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

政局《关于修订发布<攀枝花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目录>的通知》

（攀人社发〔2020〕41号）执行，补贴目录实行动态调整，以

调整发布时间为节点，之后执行新补贴标准。补贴性培训，每人

每年可享受 3次，同一工种、同一等级培训项目不能重复享受；

企业参保职工已享受失业保险支持的技能提升补贴，不得重复享

受同一工种、同一等级的培训补贴；脱贫人口参加培训的，培训

期间给予 50元/天·人的生活（含交通）费补贴，生活（交通）费

补贴政策每年只享受一次，且不可同时领取失业保险金；对通过

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五类人员及在校大学

生，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各业务经办部门、单位要依托省公

共就业创业服务管理信息系统，进行线上业务办理和信息化管

理，确因系统参数设置、培训项目兼容及其他客观因素，出现线

上流程推进受阻的情况，应及时向上级系统管理部门反映，同时

可通过线下办理方式推进培训相关业务工作。

四、开班申请、过程监督、结业考核、补贴申请、资金核拨

等培训业务经办流程、综合管理的标准及要求，继续按市人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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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《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职业技能培训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攀人社发〔2020〕84号）、《关于转发<关于充分

发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效能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

动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攀人社发〔2021〕204号）、《关于在全市推

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通知》（攀人社发〔2019〕335号），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补充通

知》（攀人社发〔2020〕290号）、《关于做好在校大学生职业技

能培训的补充通知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相关部门单位要高度

重视培训数据统计工作，应安排专人负责培训相关数据统计及报

送工作，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、准确和报送时效，对统计工作不

力的县（区）或单位将进行系统内通报，对造成较大工作失误或

不良社会影响的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六、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市就业中心、职鉴中

心应按照年度培训目标，抓紧推进培训工作，确保高质量完成省、

市下达的培训任务。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培训资金和培训过程的监

管责任，对冒领、套取、挪用、骗取培训资金以及虚假培训、缩

水培训、违规培训等违规违法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严惩。

七、各县（区）、部门（单位），有关院校、机构在政策落实

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反馈和咨

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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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做好过渡期职业技能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

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

2022年 8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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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 8月 16日印发


